
医学院因公出国境状态变更（延期回国、提前回国）办理流程

原则上不接受因各种非客观原因造成的延期派出、改派、提前回校等申请。研究生应按

照经审批的原出访截止日期按期回国（境）。对于未在原定出访截止日期内回国（境）的研

究生，各系（临床医学院）应督促学生尽快回国（境）。确有延期回国（境）的必要性和合

理性的，学生本人在充分了解并认识到出国（境）期间可能存在的风险后，仍然坚持要求申

请延期回国（境）的，请向系（临床医学院）提出申请。在邀请单位、出访地、出访总天数

不变的情况下，出访人实际出访时间异于通过的出访时间前后 2 周内的，可视作按期出访，

无须申请国（境）外状态变更。

研究生公派出国进行联合培养，出国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确因研究需要可申请延长留

学期限，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原派出期限（出访总时长一般不超过 2 年，国家公派除外）。

短期出访时间根据出访任务而定。

申请因公出国（境）状态变更的派出人员应于留学期限结束前一个月提出申请，并办理

有关手续。一次出访原则上最多只能申请一次因公出国（境）状态变更。

一、公派出国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请按以下流程办理因公出国（境）状态变更：

1、在派出时间到期前一个月登陆浙江大学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填写“国境外状态变更”

资料，并将以下材料扫描件上传系统：

（1）浙江大学研究生因公出国（境）状态变更申请表（必须，请下载浙江大学研究生因公

出国（境）状态变更申请表”模板，结合实际情况修改填写后打印，导师审核签署意见、所

在培养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字加盖系/临床医学院章），如校派等受学校资助项目违约在资助

期限内提前两周以上回国，须在申请表写明“本人自愿放弃出国境经费后续 30%报销”）；

http://grs.zju.edu.cn/grsinfo.html


（2）国外导师意见函（必须）：同意延期/提前回国/转校/转导师函件，延期须写明延期期

间经济来源，需使用正式抬头纸、导师手写签名；

（3）留学基金委资助证明（仅国家公派留学人员提供）；

（4）其他特殊情况说明（非必须）：本人书写情况说明，导师签署意见并签字，系/临床医

学院分管领导签署意见并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及相关证明文件（如有）。

（5）公函模板（仅国家公派须学校出具公函的情况提供）：如为国家公派联培博士项目需

学校出具同意公函的，请下载研究生管理系统-因公出国（境）-国境外状态模块的公函模板

（或下载附件“国家公派联培博士延期回国公函模板”），结合实际情况修改后将草拟的公

函（word 版本）上传系统。

（6）如延期回国（境）时间超出学习年限无法在系统里申请延期回国（境）的情况：学生

联系系（临床医学院）提交延期回国（境）的纸质申请材料，审批通过后，学生留存审批通

过证明材料电子版，学生在回国（境）后凭证明材料联系系（临床医学院）教学部补办相关

学籍异动申请，再由教学部向学院研究生教育办公室上报学生学籍异动信息，在系统中审核

学籍异动申请。如学生延期回国（境）日期超出其基本修业年限，须同时向系（临床医学院）

提交延长修业年限的线下申请，审批通过后，待学生回国（境）后由所在单位教学部向学院

研究生教育办上报学生信息，在系统中补办相关学籍异动申请。学生回国（境）后，在研究

生管理系统-因公出国（境）-回国（境）资料上传回国（境）资料时，请将系（临床医学院）

处理意见及相关证明材料作为附件和其他回国（境）资料合并成一个 pdf 上传系统。如为

国家公派项目需研究生院开具公函的，请将 A.系（临床医学院）同意学生延期回国的签字

盖公章文件扫描件；B.草拟的公函（公函模板见附件）发送至 yjsy_pyc@zju.edu.cn，邮件



命名为“姓名-公派出国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延期回国申请”，研究生院收到申请材料后，

会将公函反馈给学生邮箱。

2、学院审核通过。

3、如为国家公派项目需研究生院开具公函的：请学生在系统中下载公函模板，根据实际情

况草拟公函后，在系统中上传 word 版本公函草稿，并发送邮件至 yjsy_pyc@zju.edu.cn，

邮件命名为“姓名-学号-国家公派出国申请公函”，3-5 个工作日后，学生可在系统中下载

正式公函扫描件（供申请人交给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办理“延期回国（境）/提前

回国（境）/转校/转导师”申请手续）。

4、申请人回国后，请及时办理回国（境）相关手续。

附件：医学院回国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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